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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则 

1.1 编制目的 

为认真贯彻落实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方针，进

一步规范煤矿应急管理工作，健全应急管理工作体制机制，提高

应对风险和防范事故的能力，确保及时、科学、有效地指挥协调

应急工作，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事故，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

和社会稳定，结合我市煤矿实际，特制定本预案。 

1.2 编制依据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

事件应对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应

急条例》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《煤矿安全规程》

《矿山救护规程》《煤矿防治水细则》《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》

《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》《山东省生产安全

事故应急办法》《山东省煤矿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》等

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及行业管理规定、技术规范和标准，制定本

预案。 

1.3适用范围 

本预案适用于肥城市监管煤矿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，可能导

致人员死亡或较大及以上经济损失的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

援工作。 

1.4 预案衔接 

《泰安市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》； 

《肥城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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肥城市监管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。 

1.5 应急工作原则 

（1）以人为本，安全第一。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

体健康、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安全生产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作

为首要任务。切实加强应急救援人员的安全防护。充分发挥人的

主观能动性，专业救援力量的骨干作用和人民群众的基础作用。 

（2）统一领导，各负其责。市能源局在市政府统一领导及市

政府安委会组织协调下，负责指导、协调煤矿安全事故应急救援

工作。其他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，负责煤矿安全事故的应急管

理和应急处置工作。 

（3）依靠科学，依法规范。遵循科学原理，充分发挥专家的

作用，实现科学民主决策。采用先进的救援装备和技术，增强应

急救援能力。依法规范应急救援工作，确保预案的科学性、权威

性和可操作性。 

（4）预防为主，平战结合。贯彻落实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，

综合治理”的方针，坚持事故应急与预防相结合。做好预防、预测、

预警和预报工作，做好常态下的风险评估、物资储备、队伍建设、

完善装备、预案演练等工作。 

2 事故风险描述 

肥城市监管 3 处生产矿井，分别是山东新查庄矿业有限责任

公司、山东新陶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、山东兴杨矿业有限责任公

司，核定生产能力分别为 90 万吨/年、60 万吨/年、30 万吨/年，矿

井生产环节多、系统复杂，水、火、瓦斯、煤尘、顶板等灾害时

刻威胁着矿井的安全。根据矿井事故风险辨识、评估结果，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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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重大、较大风险描述如下： 

（1）水害事故风险：为重大风险。由于与五灰、奥灰间距小，

再加上断层等构造影响，对开采 7、8、9、102 煤层造成不同程度

的水害威胁，开采过程有可能发生底板出水事故。 

（2）煤尘爆炸事故风险：为重大风险。各矿开采的 3、7、8、

9、102 煤层均具有煤尘爆炸性，有可能发生煤尘爆炸事故。 

（3）井下火灾事故风险：为重大风险。3、7、8、9、102 煤层

自燃倾向性为Ⅱ级，回采过程中采空区遗煤等因素可能造成自燃

发火风险。 

（4）瓦斯事故风险：为较大风险。各矿均为低瓦斯矿井，可

能发生瓦斯窒息、燃烧、爆炸事故。 

（5）提升事故风险：为重大风险。山东新查庄矿业有限责任

公司、山东兴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为立井提升，主副提升系统存

在断绳、坠罐等风险。 

（6）供电事故风险：为重大风险。各矿主供电系统均可能导

致停电风险。 

（7）主通风机停止运转风险：为重大风险。各矿均可能发生

主通风机停止运转导致停风风险。 

（8）冒顶（片帮）风险：为较大风险。作业过程中因支护不

当，顶部或侧壁大面积垮塌可造成冒顶片帮事故。 

（9）放炮事故风险：为较大风险。各矿井部分采掘地点采用

放炮落煤岩工艺，雷管、炸药具有爆炸性，操作不当或未按规章

制度操作，可能造成放炮事故。 

（10）运输事故风险：为较大风险。矿井安装使用的架空乘人

装置，存在超速、制动失效、落绳伤人的风险。 

（11）灾害性天气风险：为较大风险。各矿均可能因灾害性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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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造成矿井生产系统、地面设施等损坏、停电、洪水溃入井下、

雷击火灾等事故。其中：7、8、9 月份是各矿主汛期，为强降雨、

洪涝、雷电、破坏性大风、冰雹等灾害多发期，易引发事故。 

3 组织体系及职责 

3.1 应急救援指挥部 

为加强对全市煤矿企业生产安全事故抢险救灾的组织领导，

成立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，组成人员如下： 

总指挥：分管副市长 

副总指挥：市发展和改革局（市能源局）局长、市煤炭发展

服务中心主任 

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发展和改革局（市能源局），市煤炭发

展服务中心主任兼办公室主任，成员单位包括：市发展和改革局

（市能源局）、市煤炭发展服务中心、市应急管理局、市委宣传

部、市财政局、市总工会、市妇女联合会、市公安局、市卫生和

健康局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气象局、

市民政局、市供电公司、市消防大队、市融媒体中心等。 

3.2 应急救援指挥部职责 

（1）根据预警信息决定事故级别，根据事故级别决定启动煤

矿生产安全事故的预警状态和应急响应行动。 

（2）协调指挥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，发布指挥

调度命令，并督促检查执行情况。 

（3）指导、协调有关部门及事故单位开展应急处置救援等工

作。 

（4）督促政府有关部门，制定落实应对事故的联合行动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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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应急救援指挥部工作机构及职责 

指挥部下设应急救援工作小组。 

（1）现场救援组 

由市发展和改革局（市能源局）局长、市煤炭发展服务中心

主任、市应急管理局局长、新矿救护大队队长、事故煤矿负责人、

专家组长组成，由市煤炭发展服务中心主任任组长。 

主要职责：负责协调调动矿山救援队伍、装备参加救援；分

析预判事故危害程度、范围及发展趋势；研究制定救援技术方案、

安全措施及各项工作制度，科学合理安排救援并视情处置；组织

召开现场救援调度工作会议，汇总井下救援组和专家组情况，分

析存在问题，提出救援技术方案、报指挥部审定。 

（2）井下救援组 

由矿山救护大队、事故煤矿和应急救援指挥部紧急调集的有

关单位人员组成，由矿山救护大队大队长任组长。 

主要职责：根据现场救援技术方案，科学合理安排各专业组、

各救援队伍实施救援；涉及救援中的重大技术问题，及时提交专

家组会商后实施。 

（3）技术专家组 

由有关技术专家和事故煤矿技术负责人组成，由市煤炭发展

服务中心主任任组长。 

主要职责：与现场救援组、井下救援组联合研究制定救援技

术方案、措施，根据救援情况变化，调整充实应急救援专家；指

导现场救援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，及时调整救援方案和安全措

施。 

（4）医疗卫生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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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市卫生和健康局负责人、定点医院负责人组成，由市卫生

和健康局局长任组长。 

主要职责：综合协调指导救治工作；协调专家救治团队工作，

对危重伤者进行会诊；组织现场救治和救护工作；确定定点医院；

负责调派救护车辆和伤患者转运工作。 

（5）治安保卫组 

由市公安局及其下属单位和事故煤矿保卫人员组成，由市公

安局分管负责人任组长。 

主要职责：科学调配警力，及时疏散围观群众，维护道路交

通秩序，对事故现场及周边实施巡逻管控；管控伤员救治定点医

院内部秩序。 

（6）后勤保障组 

由市发展和改革局（市能源局）、市财政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

市供电公司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，市发展和改革局（能源局）

局长任组长。 

主要职责：保障救援物资、装备、电力供应，保证道路畅通；

做好救援办公、会议、食宿、车辆等保障工作。 

（7）善后处理组 

由市民政局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总工会、市妇女

联合会等部门负责人组成，由市民政局局长任组长。 

主要职责：实施一对一接待安抚或者心理干扰，按政策规定

做好签订协议、支付赔偿、遗体火化等工作，确保不聚集、不发

生意外事件。 

（8）信息发布组 

由市委宣传部分管负责人、市融媒体中心负责人组成，由市

委宣传部分管负责人任组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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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职责：科学做好第一时间权威信息发布，严密监控舆情

动态；加强与媒体互动管理，稳妥做好舆论引导工作；加强负面

敏感信息管控处置，及时清理有害信息。 

（9）事故调查组 

由市发展和改革局（市能源局）、市煤炭发展服务中心、市

公安局、市总工会等部门组成。 

主要职责：协助国家矿山安监局山东局分析事故发生的原因，

明确事故责任人，提出处理意见，提交事故调查报告。 

4 预警及信息报告 

4.1 预警 

4.1.1  预警条件 

市煤炭发展服务中心通过下列途径获取应急信息后，应按预

警程序处置。 

(1)煤矿上报的事故信息； 

(2)各级监管监察部门检查发现的重大隐患； 

(3)市政府或上级部门公开发布的预报信息； 

(4)其他。 

4.1.2  预警方式方法 

市煤炭发展服务中心采用电话、传真等方式，及时向市政府、

各成员单位发布生产安全事故预警信息（见附件 2 肥城市煤矿应

急救援相关机构及联系方式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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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信息报告 

4.2.1 信息接收与通报 

市煤炭发展服务中心负责接收、通报、上报事故信息。市煤

炭发展服务中心电话：3512176 传真：3512961 

（1）煤矿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向市煤炭发展服务中心汇报后，

值班人员认真了解事故情况并记录（记录内容见附件 5 煤矿生产

安全事故调度接报记录表），立即向市煤炭发展服务中心主任汇

报。 

（2）市煤炭发展服务中心主任立即汇报总指挥，并根据事故

情况，决定是否启动应急响应； 

（3）如启动，市煤炭发展服务中心通知应急救援指挥部其他

成员。如不启动，则根据事故等级和性质，由市煤炭发展服务中

心主任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奔赴事故煤矿，指导协调事故煤矿的应

急救援工作。市煤炭发展服务中心值班人员做好响应记录（事故

应急响应及处理记录表见附件 6）。 

4.2.2  信息上报 

1.市煤炭发展服务中心在接到事故煤矿报告后 1 小时内，报告

至市人民政府、泰安市能源局及国家矿山安监局山东局。 

联系方式见附件 2：肥城市煤矿应急救援相关机构及联系方

式。 

2.应急信息上报的主要内容： 

（1）事故发生单位概况（单位全称、所有制形式和隶属关系、

生产能力、证照情况等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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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事故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以及事故现场情况； 

（3）事故类别（顶板、瓦斯、机电、运输、放炮、水害、火

灾、其他）； 

（4）事故的简要经过及原因初步分析，入井人数、生还人数

和生产状态等）； 

（5）事故已经造成的伤亡人数、被困或下落不明的人数和初

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； 

（6）事故救援进展情况和采取的措施； 

（7）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。 

4.2.3  信息传递 

事故可能危及外部相邻单位的，由市煤炭发展服务中心及时

向相邻单位通报事故情况，提示其做好应急准备。 

5 应急响应 

5.1 响应分级 

5.1.1 预案响应分级 

本预案应急响应分为两级： 

（1）Ⅱ级响应：造成 1～2 人重伤或中毒，或因灾疏散 50 人

以下的事故。 

（2）Ⅰ级响应：1～2 人死亡或被困，10 人以下重伤或 1000

万元以下经济损失的事故。 

外部扩大响应：造成 3 人以上死亡或被困，或者 50 人以上重

伤，或者 5000 万元及以上经济损失，或者不能及时得到控制、有

扩大趋势的事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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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1.2  分级响应原则 

（1）Ⅱ级响应：应急救援指挥部根据事故性质和涉及范围，

派出副总指挥任组长的工作组，到事故煤矿指导协调应急救援工

作。 

（2）Ⅰ级响应：由应急救援指挥部按照本应急预案，组织开

展应急救援工作。 

外部扩大响应：应急救援指挥部报请泰安市能源局、泰安市

应急管理局、国家矿山安监局山东局等上级部门，启动上级部门

事故应急响应。上级政府部门应急救援指挥部成立到位后，肥城

市煤矿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权移交给上级应急救援指挥部。 

5.2应急程序 

应急程序包括Ⅱ级响应程序、Ⅰ级响应程序。 

Ⅱ级响应程序： 

（1）煤矿发生事故，煤矿启动应急响应，组织开展应急救援

行动，并立即上报市煤炭发展服务中心。 

（2）市煤炭发展服务中心报告总指挥，根据事故情况，暂不

启动预案，派出副总指挥任组长的工作组，到事故煤矿指导协调

应急救援工作。 

Ⅰ级响应程序： 

（1）煤矿发生事故，启动应急响应，组织开展应急救援行动，

并立即上报市煤炭发展服务中心。 

（2）市煤炭发展服务中心立即向总指挥、副总指挥汇报事故

情况，由总指挥、副总指挥根据事故情况，下达启动本预案的命

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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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市煤炭发展服务中心通知各成员单位，按照各自的分工

成立工作组，做好应急准备。 

（4）应急工作组根据灾情制定救援方案，报应急救援指挥部

批准。 

（5）工作组根据制定的救援方案开展应急救援工作。 

（6）若事故扩大，救援无效，应急救援指挥部立即向泰安市

能源局、泰安市应急管理局、国家矿山安监局山东局等上级部门

申请求助，扩大响应级别。 

（7）救援结束后，开展善后处理工作，进行事故调查。 

（8）总结救援过中的经验及不足，进一步提升应急能力。 

5.2.1  应急指挥机构启动 

（1）市煤炭发展服务中心主任接到事故报告后，立即开展先

期指挥协调应急救援工作。应急总指挥下达命令，启动应急响应。 

（2）应急救援指挥部下达指挥部成员赶赴事故现场指令；按

照应急预案规定，各应急救援专业组根据职责范围，指挥或参与

指导、协调救援工作。 

5.2.2  应急资源调配 

根据事故性质和严重程度，按照应急预案提供的应急资源信

息，经应急救援指挥部批准： 

（1）由应急指挥办公室及时调集专职应急救援队伍、医疗救

护队伍、技术专家、警戒保卫人员等。必要时，由指挥部提出申

请外援。 

（2）根据事故救援的需要，及时调集各类应急救援物资和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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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。必要时，由指挥部提出申请外援。 

5.2.3  应急救援 

各应急救援专业组按照应急救援指挥部指令和各自职责，迅

速开展应急救援行动，并及时向指挥部汇报救援情况。 

5.2.4  扩大应急 

内部升级响应：事故发生后，根据事故性质首先启动相应应

急响应；事故扩大或有扩大趋势，根据事故级别和发展态势，由

应急指挥部决定请求启动上一级应急响应。 

外部扩大应急：造成 3 人以上死亡或被困，或者 50 人以上重

伤，或者 5000 万元及以上经济损失，或者不能及时得到控制、有

扩大趋势的事故，应急救援指挥部报请泰安市能源局、泰安市应

急管理局、国家矿山安监局山东局等上级部门，启动上级部门事

故应急响应。 

在启动外部扩大响应时，本级预案中涉及的有关人员及设施

仍处于待命状态，随时接受上级应急救援指挥部的指令并落实抢

险救援任务。 

5.3 处置措施 

5.3.1 召开现场应急会议 

（1）应急救援指挥部办公室根据事故性质和领导指示，通知

各救援专业组有关成员、单位负责人，赶到事故煤矿指定地点报

道，并参加现场应急会议。 

（2）现场应急会议由总指挥主持召开。会议内容包括但不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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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： 

①通报生产安全事故情况； 

②确定现场应急救援方案； 

③确定各应急救援专业组工作任务； 

④确定所需调配的内外部应急资源。 

（3）总指挥根据事态发展及现场处置情况，适时召开后续应

急会议。 

（4）各应急救援专业组适时召开组内会议，落实组内工作任

务，及时将决定事项报告总指挥。 

5.3.2 开展应急救援行动 

各应急救援专业组按照应急救援方案，在保障救援人员安全

的前提下，迅速开展应急救援工作。 

5.3.3  事故处置要点 

（1）水害事故。迅速判定水害的性质，了解透水地点、影响

范围、静止水位，估计突出水量、补给水源及有影响的地面水体。

组织受水害威胁人员安全撤离。掌握灾区范围、搞清事故前人员

分布，分析被困人员可能躲避的地点，以便迅速组织抢救。根据

透水量的大小和矿井排水能力，积极采取排、堵、疏的技术措施。

加强通风，防止瓦斯和其它有害气体的积聚和发生缺氧窒息事故。

排水后进行抢险时，要防止冒顶、底板塌陷和二次突水。抢救和

运送长期被困井下的人员时，要防止突然改变其适应的环境和生

存条件，造成不应有的伤亡。对于被水、矸截堵的灾区人员，除

应积极组织抢救外，应利用管道或其它方式向遇险人员供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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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井下火灾事故。根据火灾性质、灾区通风和瓦斯等情况，

利用现有条件直接灭火，防止火灾扩大；灭火必须从火源进风侧

进行。组织受火灾威胁人员安全撤离。组织救护队进入灾区探查，

抢救遇险遇难人员；组织技术专家组分析研究灾区通风系统，选

用直接、隔绝和综合灭火方法扑灭火灾；防止火风压造成风流逆

转，选用反风、增减风量、风流短路等通风控制技术措施；选用

合理的封闭火区顺序，有效控制火势发展。电气设备着火时,应先

切断电源；处理爆炸物品库火灾时，应当首先将雷管运出，然后

将其他爆炸物品运出；处理掘进工作面火灾时应保持原有的通风

状态。抢救人员和灭火过程中，必须指定专人检查有毒有害气体、

煤尘和风向、风量的变化，并采取防止瓦斯、煤尘、氢气、水煤

气爆炸和人员中毒等安全措施。 

（3）瓦斯爆炸、煤尘爆炸、爆炸物品爆炸事故。组织涉险人

员安全撤离，并切断灾区电源；组织救护队进入灾区探查，抢救

遇险遇难人员；恢复爆炸破坏的通风设施，迅速恢复灾区通风，

采取注惰性气体等阻爆措施，指定专人检查有毒有害气体、煤尘，

及时扑灭爆炸引起的火灾，防止二次爆炸事故。 

（4）提升运输事故。发生提升事故，立即停止提升机运行，

关闭闭锁开关，专人监护，防止提升机误动；组织技术专家根据

事故现场情况，制定解救被困人员方案，救援人员携带安全用具、

专用工具以及通讯工具，借助另一台提升机或从梯子间到达停罐

位置解救被困人员；进入井筒的救援人员，必须正确佩戴保险带，

防止坠落事故；加强提升设施和供电系统安全保护，防止发生次

生事故，处理事故时提升容器必须处于稳定状态，信号联系准确

可靠。 

发生平巷车辆追尾、掉道、碰撞伤人时，立即停止车辆运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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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救援人员抢救遇险遇难人员。斜巷跑车事故，关闭斜巷阻车

器及跑车防护装置，防止发生次生事故。单轨吊发生跑车事故，

应首先将车辆可靠阻住再抢救遇险遇难人员，防止发生次生事故。

单轨吊发生火灾事故应立即用灭火器灭火。 

（5）供电事故。矿井变电所故障等造成矿井停电的，组织专

业人员迅速排除故障恢复供电。矿井电源线路一回路停电、备用

回路有电时，立即投用备用回路供电，并组织专业人员抢修故障

线路。矿井双回路电源线路同时停电时，立即汇报有关电力调度，

组织人员对故障点进行抢险，尽快恢复一条线路供电，同时立即

组织井下所有人员安全撤离。 

矿井停电造成主要通风机停止运转的，按主要通风机停止运

转事故处置措施处置。矿井发生井下区域性停电，组织掘进工作

面人员切断电源并全部撤至全风压进风流处。井下恢复送电前，

应按照规定检测瓦斯等有毒有害气体，防止次生事故。 

（6）主要通风机停止运转事故。组织井下人员立即停止工作、

切断电源，先安全撤离至进风巷道中，由值班矿领导组织井下所

有人员安全撤出。 

启动备用通风机恢复矿井通风，确保 10min 内切换至备用通

风机恢复正常通风；主要通风机停止运转后，备用通风机无法在

10 分钟内开启的，及时打开井口防爆门和有关风门，利用自然风

压通风。 

（7）冒顶片帮事故。迅速恢复冒顶区的通风。组织救护队进

入灾区抢救遇险遇难人员，探查被堵和被埋遇险人员及现场情况，

利用压风管、水管或打钻向被困人员输送空气、食物和水。加强

救援期间的气体检测和顶板、支护情况观察，选择搭棚梁法、架

木垛法、打绕道法等适当的处理冒顶方法；加强巷道支护，防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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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次冒顶、片帮事故，保证退路安全畅通。 

5.3.4  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事故救援进展 

应急救援指挥部及时向泰安市能源局、泰安市应急管理局、

国家矿山安监局山东局等部门报告现场应急救援情况；报告内容

由总指挥（或授权副总指挥）审批。根据事态发展，及时补充上

报事故及救援最新情况。 

5.4 应急结束 

5.4.1  应急结束条件 

（1）事故遇险人员救援完成后并妥善安置； 

（2）现场得以控制，危害不再发展，灾害不再扩大； 

（3）次生、衍生事故隐患已经消除； 

（4）社会影响基本消除； 

（5）因客观条件导致无法实施救援的，经应急技术专家组论

证并在做好相关工作的基础上，指挥部提出终止救援的意见，报

请市政府批准同意。 

以上情况，经应急技术专家组验收并报应急救援指挥部批准

后，现场应急处置工作结束。 

5.4.2  应急结束要求 

（1）事故情况上报事项。事故煤矿及时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

初步原因分析、抢救过程、伤亡情况、经济损失以及必要的基础

信息按规定上报有关部门。 

（2）及时将与事故相关的文件、规章制度、技术资料、图纸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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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证等移交事故调查处理组。 

（3）总结经验教训，提出改进措施。 

6 信息公开 

信息发布组及时收集、汇总事故发展态势及现场救援信息，

遵照“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、及时准确”原则，拟定新闻稿、公告

等信息发布材料，报应急救援指挥部审查同意后，由信息发布组

组长或授权专人，统一通报事故及救援等有关信息。 

7 后期处置 

1.由市煤炭发展服务中心牵头，组织事故煤矿制定落实恢复生

产方案，并组织验收。 

2.由市卫生和健康局牵头，组织制定医疗救治工作方案，做好

受伤人员的医疗救治工作。 

3.由市应急管理局会同市妇女联合会、市总工会等部门妥善做

好人员安置事宜。 

4.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牵头，按照国家和山东省相关政

策规定的标准，落实善后赔偿事宜。 

5.由市煤炭发展服务中心牵头，按照国家和山东省应急处置评

估要求，做好应急救援评估工作。写出综合应急救援总结报告，

对应急响应的启动、决策、指挥、抢险救援和后勤保障等全过程

进行评估，总结经验教训，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。 

8 保障措施 

8.1 应急队伍保障 

（1）各煤矿均与新矿集团救护大队签订了救护协议，新矿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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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救护大队为专职矿山救护队，担负矿山灾害救援义务，发生井

下事故时及时通知其参加救援。 

新矿救护大队电话：0538-7872381  

（2）肥城市建有消防大队，配有先进的救援、通讯装备和交

通工具，并有丰富的消防专业应急救援经验。必要时，应急救援

指挥部调动消防大队。 

（3）监管煤矿建立了兼职应急救援队伍，煤矿发生事故时，

可根据事故具体情况随时抽调兼职应急救援队伍进行事故救援。 

8.2 应急物资保障 

（1）监管煤矿应设立应急救援物资和设备储备仓库，配备基

本的应急救援物资设备，保证数量及质量，不断更新，并登记造

册，加强管理。 

（2）监管煤矿应急救援物资、设备，应急救援指挥部可以紧

急调用，有关单位必须绝对服从。 

8.3. 其它保障 

8.3.1 交通运输保障 

事故应急救援期间，市交通运输局负责保证事故抢救用车。

车辆不足时需调用各煤矿车辆时，监管煤矿应全力支持。 

8.3.2 治安保障 

事故应急救援期间，市公安局或其下属单位和事故单位保卫

等部门负责事故发生后的人员疏散、戒严和维持秩序等工作。 

8.3.3 技术保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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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市煤炭发展服务中心建立了内部专家库，主要由肥矿集

团、监管煤矿高级工程师组成，专业涵盖了采矿、一通三防、机

电运输、地测防治水等专业，共计 7 人，负责研究制定抢救技术

方案和措施，解决事故抢救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。  

（2）必要时，应急救援指挥部报请泰安市能源局、国家矿山

安监局山东局委派技术专家支援。 

8.3.4 医疗保障 

事故应急救援期间，市卫生和健康局综合协调指导救治工作。

协调医院组成医疗救护组，对受伤人员进行救治，对危重伤者进

行会诊；组织现场救治和救护；确定定点医院；负责调派救护车

辆和伤患者转运。 

8.3.5 善后处理保障 

事故应急救援期间和结束后，由事故单位、民政、总工会、

妇女联合会、人社等部门相关负责人组成善后处理组，负责伤亡

人员家属安抚、抚恤、理赔、食宿接待等善后处理工作。 

9 应急预案管理 

9.1 应急预案培训 

预案印发实施后，各相关单位应组织本单位相关人员进行一

次应急预案学习培训，确保掌握应急预案体系、应急组织机构及

职责、预警及信息报告有关规定和应急响应分级、响应程序、处

置措施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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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2  应急预案演练 

（1）由市发展和改革局（市能源局）负责按规定组织应急预

案演练。 

（2）应急预案演练前编制演练方案，明确演练形式、范围、

内容；成立评估小组，对演练过程进行评估并形成评估报告，对

发现问题制定整改措施，落实整改，实现持续改进。 

9.3  应急预案修订 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及时组织修订并归档： 

（1）制定预案所依据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标准发生重大变

化； 

（2）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调整；  

（3）安全生产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；  

（4）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； 

（5）在预案演练或者应急救援中发现需要修订预案的重大问

题； 

（6）其他应当修订的情形。 

9.4 应急预案实施 

（1）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并向社会公布。 

（2）本预案由市发展和改革局（市能源局）负责制定与解释。 

10. 附件 

附件 1  肥城市煤矿应急救援通讯电话一览表 

附件 2  肥城市煤矿应急救援相关机构及联系方式 

附件 3  肥城市煤矿应急救援专家名单及联系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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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 肥城市煤矿应急物资汇总表 

附件 5  煤矿生产安全事故调度接报记录表 

附件 6  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及处理记录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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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 肥城市煤矿应急救援通讯电话一览表 

 

序号 姓 名 职 务 单  位 办公电话 手  机 

1 桑逢智 副市长 市政府 3228028 13583828599 

2 刘相伟 局  长 
肥城市发展和改革

局（市能源局） 
3219366 13705389295 

3 李洪军 主任 
肥城市煤炭发展 

服务中心 
3512639 13953802196 

4 赵金生 局长 肥城市应急管理局 3211933 18953817869 

5 时中华 董事长 
山东兴杨矿业有限

责任公司 
3123321 15069867167 

6 孙  晖 矿长 
山东兴杨矿业有限

责任公司 
3123521 15805480486 

7   
山东兴杨矿业有限

责任公司调度室 
3123223  

8 刘德平 董事长 
山东新查庄矿业有

限责任公司 
3131688 13953875886 

9 李吉军 矿长 
山东新查庄矿业有

限责任公司 
3131018 13953878136 

10   
山东新查庄矿业有

限责任公司调度室 
3131612  

11 吕龙海 董事长 
山东新陶阳矿业有

限责任公司 
3124666 13953871020 

12 蒋传田 矿长 
山东新陶阳矿业有

限责任公司 
3124316 13953879006 

13   
山东新陶阳矿业有

限责任公司调度室 
3124166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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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 肥城市煤矿应急救援相关机构及联系方式 
 

单 位 值班电话 传  真 单 位 值班电话 传  真 

市政府 
0538- 

3229885 

0538- 

3229885 
市委宣传部 

0538- 

3227128 

0538- 

3227128 

市发展和改

革局 

0538- 

3229232 

0538- 

323087 
总工会 

0538- 

3280601 

0538- 

3280601 

市煤炭发展

服务中心 

0538- 

3512176 

0538- 

3512176 
妇女联合会 

0538- 

3227767 

0538- 

3227767 

市应急管理

局 

0538- 

3221139 

0538- 

3221139 
市公安局 

0538- 

3231902 

0538- 

3231902 

市卫生和健

康局 

0538- 

3228211 

0538- 

3228211 
市交通运输局 

0538- 

3212729 

0538- 

3210167 

市民政局 
0538- 

3229730 

0538- 

3229730 
市气象局 

0538- 

3252915 

0538- 

3252915 

市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

局 

0538- 

3229761 

0538- 

3229761 
市财政局 

0538- 

3229679 

0538- 

3229679 

市消防大队 119  
国家矿山安全

监察局山东局 

0531- 

85686222 

0531- 

85686223 

融媒体中心 
0538- 

2161001 

0538- 

2161001 
新矿救护大队 

0538- 

7872381 

0538- 

7872381 

市供电公司 
0538- 

6505019 

0538- 

6505019 泰安市能源局 
0538- 

8231600 

0538- 

8231021 

泰安市应急

管理局 

0538- 

6991585 

0538- 

6991585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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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 肥城市煤矿应急救援专家名单及联系方式 
 

序号 姓  名 职  称 单   位 办公电话 手  机 

1 高法民 研究员 肥矿集团 3127000 18653878979 

2 陈吉波 高工 肥矿集团地测处 3127203 18753876508 

3 王开德 高工 肥矿集团通防处 3127021 15805481708 

4 邓同泉 高工 肥矿集团机电处 3127281 18753876357 

5 杨学强 高工 山东新查庄公司 3131088 13793802766 

6 王红军 高工 山东兴杨公司 3123513 13953876516 

7 庞运同 高工 山东新陶阳公司 3124134 1379211037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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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 肥城市煤矿应急物资汇总表 

装备 

（物资名
称） 

单位 数量 
计量 

单位 
规格型号 

存放 

地点 
基本性能描述 

装备（物资）负
责人姓名、固话

和手机 

排水泵 

新查庄公司 

1 台 MD500-57×4 

设备库 

流量：500 m
3
/h；扬程：

228 米 

张林
0538-3131184 

13953875950 

排水泵 2 套 DA1-125×6 

额定电压：660V，额定
功率：55KW,流量：

108m
3
/h；扬程：120 米 

排水泵 2 套 DA1-100×7 

额定电压：660V，额定
功率：37KW,流量：54 

m
3
/h；扬程：133 米 

潜水泵 兴杨公司 4 台 BQS80－20 二号库 11KW 
郭玉成

0538-3123014 

排水泵 

新陶阳公司 

5 台 QBS 地面防
洪物资
库 

 

功率 75kw;扬程 210m 颜世勇
0538-3124221 

13153872489 

 

排水泵 4 台 QBS 功率 37kw;扬程 100m 

排水泵 59 台 QBS 功率 30kw;扬程 50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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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 煤矿生产安全事故调度接报记录表 

 

序号 汇报时间 汇报单位 汇报人 
汇 报 内 容 

备 注 
事故基本情况 事故处置情况 

1 
      

2 
      

3 
      

4 
      

5 
      

6 
      

7 
      

8 
      

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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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  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及处理记录表 

 

序

号 
指令人 

指令人 

职务 

指令 

时间 
指令内容 指令落实情况 备 注 

1 
      

2 
      

3 
      

4 
      

5 
      

6 
      

7 
      

 

 


